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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21 年儲稅券 (利率 )(綜合 )(修訂 )公告》  (第 49 號法律公告 ) 

  

第 49 號法律公告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1 根據《儲
稅券 (第 4 系 )規則》 (第 289A 章 )第 7(2)(h)條作出，修訂《儲稅
券 (利率 )(綜合 )公告》 (第 289B 章 )的附表，以指明在 2021 年 4

月 7 日或該日後發出的儲稅劵的利息的年利率為 0.1167%。有關
年利率上次定為 0.1500%，並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生效 (2020 年
第 238 號法律公告 )。  

 

2.  政府當局並無就第 49 號法律公告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
摘要。應法律事務部查詢，政府當局表示，有關調整是一項更
新儲稅券利率的例行工作，政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就此發出立
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或諮詢公眾。  

 

3. 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並無就第 49 號法律

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根據第 289A章第 7(2)(h)條，財政司司長可就稅務局局長在 1980年 4月 11

日或該日後發出的儲稅券釐定利率。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 )第 3

條， "財政司司長 "指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，亦指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局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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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第 49 號法律公告已自刊登憲報當日 (即 2021 年 4 月

1 日 )起實施。  

 

5.   本部並無發現第 49 號法律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

何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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